
附件1
七宝镇九星村城中村改造项目
D地块（05-08地块）储备和前期基础性
开发土地储备工程国有土地上非居住
房屋征收补偿方案
一、房屋征收与补偿的法律依据

（一）《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令第590号）；

（二）《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细则》（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71号）；

（三）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批转市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制订的《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决定的若干规定》的通知（沪府发[2012]73号）；

（四）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关于贯彻执行《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细则》若干意见的通知（沪府办发[2012]24号）；

（五）关于贯彻执行《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细则》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沪房管规范征[2012]9号）；

（六）《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建设部建房 [2011]77号）；

（七）关于印发《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管理规定》的通知（沪房管规范市[2013]7号）；

（八）《关于推进本市房屋土地征收中企事业单位房屋补偿工作的若干意见》（沪府办发[2014]13号）；
（九）市、区相关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二、房屋征收的目的

因七宝镇九星村城中村改造项目D地块（05-08地块）储备和前期基础性开发土地储备工程建设，涉及国有土地上非居住房屋征收补偿，为了维护公共利益，保障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现根据国家和本市有关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结合七宝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本方案。

三、房屋征收的范围

根据上海市闵行区规划和土地管理局核发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编号：沪闵地（2017）EA31011220174495]所示：东至星富街、南至三佳花苑、西至蒲汇塘、北至漕宝路范围内国有土地上非居住房屋实施征收补偿。

四、被征收房屋类型、建筑面积及用途的认定
(一)非居住房屋的认定
按照《关于贯彻执行<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细则>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沪房管规范征[2012]9号）执行。
(二)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的认定
企事业单位房屋的建筑面积，一般以房地产权证记载的建筑面积为准。未经登记的建筑面积，以规划土地批准文件记载为准。实际建筑面积小于规划土地批准文件记载的，以实际建筑面积为准。
(三)被征收房屋用途的认定
企事业单位房屋的用途，按照房地产权证记载的房屋用途进行补偿。未经登记的房屋，按照规划土地或住房保障房屋管理部门批准文件记载的用途进行补偿。未经批准改变房屋用途的，不得按照改变后的用途补偿。
五、征收补偿协议主体的确定
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应当由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签订。被征收人以房地产权证所载明的所有人为准。被征收房屋的市场承租人不属于征收补偿对象。被征收人以征收决定作出之日合法有效的房地产权证计户，按户进行补偿。
六、市场租赁关系的处理
征收范围内企事业单位房屋依照市场租赁关系出租的，企事业单位应当自行处理市场租赁关系，房屋征收部门应当与房屋所有权人签订补偿协议，补偿协议中应当明确停产停业损失补偿作为租赁关系处理内容的事项。
七、房屋征收评估机构选定办法
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由被征收人协商选定；协商不成的，由房屋征收部门通过组织被征收人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投票决定，也可以由房屋征收部门或者被征收人采取摇号、抽签等随机方式确定，并予以公告。被征收房屋的价值评估时点为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
八、房屋征收补偿方式、标准和计算方法
（一）补偿方式
对被征收的非居住房屋实行货币补偿。
（二）补偿标准和计算方法
1、被征收房屋的市场评估价格
被征收房屋的市场评估价格由选定的房地产评估机构评估确定。
2、被征收房屋室内装饰装修价值，以及机器设备、物资等搬迁和安装费用等的补偿，由征收当事人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可以委托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通过评估确定。
3、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标准，按照被征收房屋市场评估价的10%确定。被征收人认为其停产停业损失超过被征收人房屋的市场评估价10%的，应当向房屋征收部门提供房屋被征收前三年的平均效益、停产停业期限等相关证明材料。房屋征收部门应当委托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对停产停业损失进行评估，并按照评估结果予以补偿。被征收人对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可以申请复核、鉴定。
九、对未经登记房屋的补偿标准
未经登记且未经规划土地部门批准建造的房屋，未经认定为违法建筑的，可以给予残值补偿。补偿标准为：框架结构500元/平方米、砖混结构350元/平方米、棚舍200元/平方米（不再补偿其他科目）。房屋建筑面积以估价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中房屋建筑面积为准。
十、奖励标准
为加快项目腾地，鼓励被征收人在规定时间节点内搬离原址，房屋征收部门应当给予企事业单位签约腾地奖。具体标准为：被征收人自区政府批准签约期限内完成签约并按协议约定时间搬离的，给予被征收房屋补偿总额10%的奖励。
在协议约定的时间内，办理完成交房手续的，给予发放以上奖励费。

十一、房屋征收的签约期限

自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起六个月内。

十二、搬迁期限

被征收人应当在补偿协议约定或者补偿决定确定的搬迁期限内完成搬迁。

十三、房屋征收补偿决定

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在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签约期限内达不成补偿协议或者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不明确的，由房屋征收部门报区人民政府。区人民政府应当依法按照征收补偿方案作出补偿决定，并在房屋征收范围内予以公告。作出补偿决定的被征收人不再享受签约腾地奖。
十四、受委托的房屋征收事务所名称

上海市闵行第一房屋征收事务所有限公司
十五、其他事项

现场办公地址：上海市闵行区九星路288号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8:30至16:30  联系电话：54880718
征收部门联系电话：33885780

监督举报电话：54173561

十六、以上方案中未尽事宜由七宝镇人民政府按《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细则》等文件规定，并按镇三重一大制度进行决策。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政府
                       2017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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